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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士技能檢定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術科測試應檢人參考資料修正對照表 

                                                                                                   修正日期：114 年 10 月 27 日 

 ※本表僅列出修正重點供應檢人參考，其餘文字酌修不逐一對照，請以術科測試應檢人參考資料為準。 

項目 
頁碼 

(修正後) 
修正後內容（114.10.27） 原內容（107.10.23） 

壹、技術士技

能檢定固

定式起重

機操作單

一級術科

測試應檢

人須知 

1 壹、技術士技能檢定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術科測試應

檢人須知 

一、 應檢人應按規定時間及地點，攜帶准考證或術科測試

通知單，及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國民身分證、護

照、全民健康保險卡、駕駛執照、技術士證、符合申

請檢定資格之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之身分證明文

件之一，向術科測試辦理單位辦理報到手續。 

三、術科測試分兩站進行，應檢人需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兩

站術科測試，合計總分達 60 分以上，且其中第一站不

得低於 24 分、第二站不得低於 16 分，第二站之「吊

掛要領」不得低於 10 分，才認定術科測試成績及格。 

七、 應檢人得於第一站原地試操作 2 分鐘，於測試站結束

前（第一站 2 分鐘前、第二站 1 分鐘前），監評人員

得提醒應檢人注意測試時間。 

九、場地所提供機具設備規格，係依據本職類單一級術科

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自評表最新規定準備，應檢

人如需參考可至技能檢定中心全球資訊網/技能檢定/

術科測試場地/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自評表

下載（網址 https://gov.tw/4QH）。 

十二、測試報到或完畢出場時，應檢人准考證或術科測試

通知單，得請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人員簽章後自行保

管及運用。 

壹、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

檢人須知 

一、 接到術科測試通知單後，應按規定時間及地點向術科

辦理單位辦理報到。 

 

 

 

無 

 

 

 

無 

 

 

無 

 

 

 

 

九、 測試完畢出場時，應檢人須提出術科檢定通知單，請

監評人員簽全名後自行保管，以備爾後領取證照或查

詢成績時使用。 

https://gov.tw/4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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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途放棄測試者，應檢人須填寫「技術士技能檢定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術科測試自願放棄切結

書」並簽名。 

十四、測試當日如遇颱風或其他天然災害時，依術科測試

辦理單位當地縣市政府公布停止上班上課，測試即

停止辦理，測試日期將另行通知，並於術科測試辦

理單位網站公告。 

十五、未盡事宜，悉依技能檢定相關規定辦理。 

無 

 

 

無 

 

 

十、 其他未載明事項，悉依一般測試場規則辦理。 

貳、技術士技

能檢定固

定式起重

試題機操

作單一級

術科測試

試題 

2-5 貳、技術士技能檢定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術科測試試

題 

一、 第一站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伸臂式）試題 

(一) 試題編號：06100－114401 

(三) 標準完成時間：12 分鐘內操作完成 

(四) 試題內容： 

1. 試題說明：應檢人需在標準完成時間內操作固定式

伸臂起重機，將荷物由出發點 S 開始，依照附圖一

吊運路線及操作規定，無人指揮自行吊運，經各式

障礙物後返回 S 點，至荷物著地為止。 

2.操作規定及評審標準： 

(2)「出發點」操作規定：應檢人要先確認荷物重量、

重心及吊掛安全後，再微動捲上，待吊索拉緊，荷

物尚未離地前，應暫停 3 秒，確認吊具良好，再

將荷物微動吊離地面約 30 公分高時，再度暫停 3

秒，確認荷物無傾斜、擺動、迴轉等現象，再將荷

物吊升至離地面約 2 公尺高處暫停，等待監評人

員測量高度。如實際高度超過 2±0.1 公尺時，監評

貳、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

題 

一、固定式（伸臂）起重機（在駕駛室內操作）操作第一

站試題 

(一) 試題編號：06100-970401 

(三) 標準完成時間：依試題內容規定於 12 分鐘內操作完

成。 

(四) 試題內容： 

1. 試題說明：應檢人需在標準完成時間內操作伸臂起

重機將荷物由起始點開始，依照附圖一運行路線及

操作規定，無人指揮自行吊運，經各式障礙物後返

回出發點，至荷物著地為止。 

2.操作規定及評審標準： 

(2)「出發點」操作規定：應檢人要先確認荷物重量、

重心及吊掛安全後，再慢慢捲上，待吊索拉緊，荷

物尚未離地前，應即暫停，確認吊具良好，再將荷

物慢慢吊離地面約 20 公分高時，再度暫停，觀察

荷物如無傾斜、擺動、迴轉等現象，再將荷物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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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指示應檢人調整荷物高度至約 2 公尺高處，

再作「出發」信號。 

扣分要項： 

a.在吊索未充分拉緊前，無使用微動捲上，拉緊

時未暫停（約 3 秒）。 

b.在荷物離地面約 30 公分高處未暫停（約 3 秒）。 

c.荷物急速離地。 

d.荷物起吊時，拖曳壓線。 

f.吊運前之荷物高度過高或過低。 

(3)「吊運路線及障礙物」操作規定： 

註： 

1. W 表示圓柱形荷物之直徑。 

2. 底座（實盤）直徑 30±1cm，厚度不超過 25mm，能穩

定支撐障礙物之鐵製圓盤，直桿部分採用標稱尺寸

25，外徑約34mm之鋼管，橫桿可用外徑不大於30mm

之直棒（或管），惟不得有撓曲現象。圖示鋼管間尺寸

標註以鋼管中心線為基準。 

3. 直桿障礙物分別在直桿 1.9m~2.1m 為白色，

1.7m~1.9m 及 2.1m~2.3m 為黃色，1.5m~1.7m 及

2.3m~2.5m 為紅色，其他為黑色。 

4. 橫桿障礙物分別在直桿 2.5~2.8m 為白色，2.8m~3.0m

處為黃色，3.0m~3.2m 為紅色，其他為黑色。 

5. 牆壁障礙物用鐵絲網或穿透式圍籬製作，四周以金屬

邊框固定。 

a.橫桿障礙物：在附圖一吊運路線設置「A」一處，荷

物需於障礙物前約 1 公尺處暫停後吊

升，跨越障礙物後約 1 公尺處暫停，

再將荷物降至約 2 公尺高。跨越障礙

至離地面約 2 公尺高暫停，等待監評人員測量高

度。如實際高度超過 2±0.1 公尺時，監評人員需指

示應檢人調整荷物高度至約 2 公尺高再作「出發」

信號。 

扣分要項： 

a.在吊索未充分拉緊前，無使用微動（慢慢）捲

上，拉緊時未暫停。 

b.在荷物離地面 20 公分以內高度未暫停。 

d.運行前之荷物高度過高或是過低。 

(3)「吊運路線及障礙物」操作規定： 

 

 

 

 

 

 

 

 

 

 

 

a.橫桿障礙物：在附圖一吊運路線前段，設有「A」一

處，荷物需於障礙物前約 1 公尺處吊

升，跨越障礙物後約 1 公尺處，再將

荷物降至約 2 公尺高，跨越障礙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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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時，荷物必須由橫桿上方及直桿之

間通過，荷物不得碰觸障礙物，荷物

底面至橫桿之垂直間距不得超過 30

公分。 

b.直桿障礙物：在附圖一吊運路線設置「B」、「C」、

「D」三處，行經該障礙物時，荷物不

得碰觸障礙物，荷物底面需離地面約

2 公尺高，且不得超過 2±0.1 公尺（但

在操作室底部超逾地面 10 公尺以上

者為 2±0.15 公尺）。 

c.牆壁障礙物：在附圖一吊運路線設置「E」一處，行

經該處時，荷物不得碰觸該障礙物。 

扣分要項： 

吊運路線： 

(b)荷物運行或擺盪，其中心偏離運行帶。 

(d)吊運高度超過±50 公分。 

障礙物： 

(b)通過直桿或橫桿障礙物時，荷物底面高度

超過或低於該障礙物白色範圍。 

(c)通過牆壁障礙物時，荷物底面低於該障礙

物下緣。 

(4)「終點」操作規定：荷物吊運至終點（原出發點）

時，慢慢捲下，離地面約 30 公分處暫停 3 秒，確

認地面狀況後，再將荷物輕輕的放置地面。 

 

荷物必須由橫桿上方及直桿之中間

通過，荷物底面至橫桿之垂直間距不

得超過 30 公分。 

 

b.直桿障礙物：在附圖一吊運路線中段，設有「B」、

「C」、「D」三處，行經該障礙物時，

荷物底面需離地面約 2 公尺高，不得

超過 2±0.1 公尺（但在操作室底部超

逾地面 10 公尺以上者為 2±0.15 公

尺），且不得碰觸障礙物。 

c.牆壁障礙物：在附圖一吊運路線後半段，設有「E」

一處，行經該處時，不得碰觸該障礙

物。 

扣分要項： 

吊運路線： 

(b).吊運車及荷物明顯偏離運行路線。 

障礙物： 

(b).通過各障礙物時，荷物的底面明顯超過

橫直桿之高度。 

(c ).通過障礙物時，荷物顯著的過高或過低。 

 

(4)「終點」操作規定：荷物運行至終點（出發點）時，

慢慢捲下，離地面約 20 公分處暫停，再將荷物輕

輕的放置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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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著地前，荷物離地約 30 公分高處未暫停（約 3

秒）。 

b.著地時，荷物急速下降撞擊地面。 

(5)中止測試規定： 

a.測試中荷物運行或擺盪，其中心超出運行帶 1 公

尺。 

b.荷物擺幅超過 90 度。 

d.繞過及未完成任何一座障礙物測試。 

a.在著地前，離地 20 公分高處未暫停。 

b.著地時，荷物撞擊地面。 

(5)終止測試規定： 

a.測試中荷物運行超出運行帶 1 公尺。 

b.荷物擺幅超過 120 度。 

d.繞出各障礙物之直桿或從牆壁障礙物外面通

過。 

6-9 二、第一站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機上操作）試題 

(一) 試題編號：06100－114402 

(三) 標準完成時間：10 分鐘內操作完成 

(四) 試題內容： 

1. 試題說明：應檢人需在標準完成時間內於機上操作

固定式架空起重機，將荷物由出發點 S 開始，依照

附圖二吊運路線及操作規定，無人指揮自行吊運，

經各式障礙物後返回 S 點，至荷物著地為止。 

2.操作規定及評審標準： 

(2)「出發點」操作規定：應檢人要先確認荷物重量、

重心及吊掛安全後，再微動捲上，待吊索拉緊，

荷物尚未離地前，應暫停 3 秒，確認吊具良好，

再將荷物微動吊離地面約 30 公分高時，再度暫

停 3 秒，確認荷物無傾斜、擺動、迴轉等現象，

再將荷物吊升至離地面約 2 公尺高處暫停，等待

監評人員測量高度。如實際高度超過 2±0.1 公尺

時，監評人員指示應檢人調整荷物高度至約 2 公

尺高處，再作「出發」信號。 

二、固定式（架空）起重機（機上操作）操作第一站試題 

(一) 試題編號：06100-970401 

(三) 標準完成時間：依試題內容規定於 10 分鐘內操作完

成。 

(四) 試題內容： 

1. 試題說明：應檢人需在標準完成時間內操作固定式

（架空）起重機將荷物由起始點開始，依照附圖一

運行路線及操作規定，無人指揮自行吊運，經各式

障礙物後返回出發點，至荷物著地為止。 

2.操作規定及評審標準： 

(2)「出發點」操作規定：應檢人要先確認荷物重量、

重心及吊掛安全後，再慢慢捲上，待吊索拉緊，

荷物尚未離地前，應即暫停，確認吊具良好，再

將荷物慢慢吊離地面約 20 公分高時，再度暫停，

觀察荷物如無傾斜、擺動、迴轉等現象，再將荷

物吊升至離地面約 2 公尺高暫停，等待監評人員

測量高度。如實際高度超過 2±0.1 公尺時，監評

人員需指示應檢人調整荷物高度至約 2公尺高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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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要項： 

a.在吊索未充分拉緊前，無使用微動捲上，拉緊

時未暫停（約 3 秒）。 

b.在荷物離地面約 30 公分高處未暫停（約 3 秒）。 

c.荷物急速離地。 

d.荷物起吊時，拖曳壓線。 

f.吊運前之荷物高度過高或過低。 

(3)「吊運路線及障礙物」操作規定： 

註： 

1. W 表示圓柱形荷物之直徑。 

2. 底座（實盤）直徑 30±1cm，厚度不超過 25mm，能穩

定支撐障礙物之鐵製圓盤，直桿部分採用標稱尺寸

25，外徑約34mm之鋼管，橫桿可用外徑不大於30mm

之直棒（或管），惟不得有撓曲現象。圖示鋼管間尺寸

標註以鋼管中心線為基準。 

3. 直桿障礙物分別在直桿 1.9m~2.1m 為白色，

1.7m~1.9m 及 2.1m~2.3m 為黃色，1.5m~1.7m 及

2.3m~2.5m 為紅色，其他為黑色。 

4. 橫桿障礙物分別在直桿 2.5~2.8m 為白色，2.8m~3.0m

處為黃色，3.0m~3.2m 為紅色，其他為黑色。 

5. 牆壁障礙物用鐵絲網或穿透式圍籬製作，四周以金屬

邊框固定。 

a.直桿障礙物：在附圖二吊運路線設置「A」、「E」、

「G」三處，行經該障礙物時，荷物

不得碰觸障礙物，荷物底面需離地面

約 2 公尺高，且不得超過 2±0.1 公尺。 

作「出發」信號。 

扣分要項： 

a.在吊索未充分拉緊前，無使用微動（慢慢）捲

上，拉緊時未暫停。 

b.在荷物離地面 20 公分以內高度未暫停。 

d.運行前之荷物高度過高或是過低。 

(3)「吊運路線及障礙物」操作規定： 

 

 

 

 

 

 

 

 

 

 

 

a.直桿障礙物：設置位置如附圖二，行經該障礙物時，

荷物底面需離地面約 2 公尺高，不得

碰觸障礙物，也不得超過 2±0.1 公尺

（但在操作室底部超逾地面 10 公尺

以上者為 2±0.15 公尺），且不得碰觸

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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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橫桿障礙物：在附圖二吊運路線設置「B」、「D」、

「F」三處，荷物需於障礙物前約 1

公尺處暫停後吊升，跨越障礙物後約

1 公尺處暫停，再將荷物降至約 2 公

尺高。跨越障礙物時，荷物必須由橫

桿上方及直桿之間通過，荷物底面至

橫桿之垂直間距不得超過 30 公分。 

c.牆壁障礙物：在附圖二吊運路線斜行路段設置「C」

一處，行經該處時，荷物不得碰觸該

障礙物。 

扣分要項： 

吊運路線： 

(b)荷物運行或擺盪，其中心偏離運行帶。 

(d)吊運高度超過±50 公分。 

b.橫桿障礙物：設置位置如附圖二，荷物需於障礙物

前約 1 公尺處吊升，跨越障礙物後約

1 公尺處，再將荷物降至約 2 公尺高，

跨越障礙物時，荷物必須由橫桿上方

及直桿上端之中間通過，荷物底面至

橫桿之垂直間距不得超過 30 公分。 

c.牆壁障礙物：設置位置如附圖二，行經該處時，不

得碰觸該障礙物。 

扣分要項： 

吊運路線： 

(b).吊運車及荷物明顯偏離運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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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礙物： 

(b)通過直桿或橫桿障礙物時，荷物底面高

度超過或低於該障礙物白色範圍。 

(c)通過牆壁障礙物時，荷物底面低於該障

礙物下緣。 

(4)「終點」操作規定：荷物吊運至終點（原出發

點）時，慢慢捲下，離地面約 30 公分處暫停

3 秒，確認地面狀況後，再將荷物輕輕的放置

地面。 

扣分要項： 

a.著地前，荷物離地約 30 公分高處未暫停（約

3 秒）。 

b.著地時，荷物急速下降撞擊地面。 

(5)中止測試規定： 

a.測試中荷物運行或擺盪，其中心超出運行

帶 1 公尺。 

d.繞過及未完成任何一座障礙物測試。 

 

障礙物： 

(b).通過各障礙物時，荷物的底面明顯超過橫

直桿之高度。 

(c ).通過障礙物時，荷物顯著的過高或過低。 

 

(4)「終點」操作規定：荷物運行至終點（出發點）

時，慢慢捲下，離地面約 20 公分處暫停，再

將荷物輕輕的放置地面。 

扣分要項： 

a.在著地前，離地 20 公分高處未暫停時。 

b.著地時，荷物撞擊地面。 

 

(5)中止測試規定： 

a.應檢人於測試中荷物運行超出運行帶 1 公尺。 

d.繞出各障礙物之直桿或從牆壁障礙物外面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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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三、第一站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地面操作）試題 

(一) 試題編號：06100－114403 

(三) 標準完成時間：10 分鐘內操作完成 

(四) 試題內容： 

1. 試題說明：應檢人需在標準完成時間內以懸吊式或

遙控式開關（含捲上、捲下、東、西、南、北等按

鈕）操作固定式架空起重機，將荷物由出發點 S 開

始，依照附圖三吊運路線及操作規定，無人指揮自

行吊運，經各式障礙物後返回 S 點，至荷物著地為

止。 

2.操作規定及評審標準： 

(2)「出發點」操作規定：應檢人要先確認荷物重量、

重心及吊掛安全後，再微動捲上，待吊索拉緊，荷

物尚未離地前，應暫停 3 秒，確認吊具良好，再

將荷物微動吊離地面約 30 公分高時，再度暫停 3

秒，確認荷物無傾斜、擺動、迴轉等現象，再將荷

物吊升至離地面約 1 公尺高處暫停，等待監評人

員測量高度。如實際高度超過 1±0.1 公尺時，監評

人員指示應檢人調整荷物高度至約 1 公尺高處，

再作「出發」信號。 

扣分要項： 

a.在吊索未充分拉緊前，無使用微動捲上，拉緊

時未暫停（約 3 秒）。 

b.在荷物離地面約 30 公分高處未暫停（約 3 秒）。 

c.荷物急速離地。 

三、固定式（架空）起重機（地面操作）操作第一站試題 

(一) 試題編號：06100-970401 

(三) 標準完成時間：依試題內容規定於 12 分鐘內操作完

成。 

(四) 試題內容： 

1. 試題說明：本檢定之地面操作固定式(架空)起重機，

原則以具有 6 個以上之按鈕（含捲上、捲下、東、

西、南、北等）的懸吊（固定懸吊於大車上）或遙控

手按式開關（Pendant Switch）之運轉操作為準。應

檢人需在標準完成時間內操作固定式（架空）起重

機（地面操作）起重機將荷物由起始點開始，依照附

圖三運行路線及操作規定，無人指揮自行吊運，經

各式障礙物後返回出發點，至荷物著地為止。 

2.操作規定及評審標準： 

(2)「出發點」操作規定：應檢人要先確認荷物重量、

重心及吊掛安全後，再慢慢捲上，待吊索拉緊，荷

物尚未離地前，應即暫停，確認吊具良好，再將荷

物慢慢吊離地面約 20 公分高時，再度暫停，觀察

荷物如無傾斜、擺動、迴轉等現象，再將荷物吊升

至離地面約 1 公尺高暫停，等待監評人員測量高

度。如實際高度超過 1±0.1 公尺時，監評人員需

指示應檢人調整荷物高度至約 1 公尺高再作「出

發」信號 

扣分要項： 

a.在吊索未充分拉緊前，無使用微動（慢慢）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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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荷物起吊時，拖曳壓線。 

f.吊運前之荷物高度過高或過低。 

(3)「吊運路線及障礙物」操作規定： 

註： 

1. W 表示圓柱形荷物之直徑。 

2. 底座（實盤）直徑 30±1cm，厚度不超過 25mm，能穩

定支撐障礙物之鐵製圓盤，直桿部分採用標稱尺寸

25，外徑約34mm之鋼管，橫桿可用外徑不大於30mm

之直棒（或管），惟不得有撓曲現象。圖示鋼管間尺寸

標註以鋼管中心線為基準。 

3. 高直桿障礙物分別在直桿 1.9m~2.1m 為白色，

1.7m~1.9m 及 2.1m~2.3m 為黃色，1.5m~1.7m 及

2.3m~2.5m 為紅色，其他為黑色。 

4. 低直桿障礙物分別在直桿 0.9m~1.1m 為白色，

0.7m~0.9m 及 1.1m~1.3m 為黃色，0.5m~0.7m 及

1.3m~1.5m 為紅色，其他為黑色。 

5. 高橫桿障礙物分別在直桿 2.5~2.8m 為白色，

2.8m~3.0m 處為黃色，3.0m~3.2m 為紅色，其他為黑

色。 

6. 低橫桿障礙物分別在直桿 2.0~2.3m 為白色，

2.3m~2.5m 處為黃色，2.5m~2.7m 為紅色，其他為黑

色。 

7. 牆壁障礙物用鐵絲網或穿透式圍籬製作，四周以金屬

邊框固定。 

 

上，拉緊時未暫停。 

b.在荷物離地面 20 公分以內高度未暫停。 

d.運行前之荷物高度過高或是過低。 

(3)「吊運路線及障礙物」操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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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直桿障礙物：在附圖二吊運路線設置「A」、「E」

二處，荷物不得碰觸障礙物。行經低

直桿障礙物 A 時，荷物底面需離地面

約 1 公尺高，且不得超過 1±0.1 公尺；

行經高直桿障礙物 E 時，其底面要保

持在約 2 公尺高，且不得超過 2±0.1

公尺。 

 

b.橫桿障礙物：在附圖二吊運路線設置「B」、「D」、

「F」三處，荷物需於障礙物前約 1 公

尺處暫停後吊升，跨越障礙物後約 1

公尺處暫停，再將荷物降至約 1 公尺

（跨越低橫桿障礙物 B、D 後）或約

2 公尺（跨越高橫桿障礙物 F 後）高。

跨越障礙物時，荷物必須由橫桿上方

及直桿之間通過，荷物底面至橫桿之

垂直間距不得超過 30 公分。 

 

c.牆壁障礙物：在附圖二吊運路線斜行路段設置「C」

一處，行經該處時，荷物不得碰觸該

障礙物，荷物必需保持離地面約 1 公

尺高，且不得超過 1±0.1 公尺。 

 

 

a.直桿障礙物：直桿障礙物設置二處。一處設在附圖

二吊運路線之前半段之低直桿障礙

物 A（如圖 a），另一處設在吊運路線

後半段，障礙物編號 E（如圖 b）之高

直桿障礙物。惟當荷物在通過 A 障礙

物時，其底面要保持在約 1 公尺高，

通過 E 障礙物時，其底面要保持在約

2 公尺高，且不得碰觸障礙物。 

b.橫桿障礙物：在附圖二整個吊運路線上設有三處，

前、中段（障礙物編號 B 與 D）設置

低橫桿障礙物（如圖 c），後段（障礙

物編號 F）設置高橫桿障礙物（如圖

d）。荷物需於障礙物前約 1 公尺處吊

升，跨越障礙物後約 1 公尺處，再將

荷物降至約 1 公尺或 2 公尺高，跨越

障礙物時，荷物必須由橫桿上方及直

桿之間通過，荷物底面至橫桿之垂直

間距不得超過 30 公分。 

c.牆壁障礙物：在整個斜行路段上僅設一處（如圖 e），

該障礙物離地面約 0.9 公尺之高度，

用鐵絲網或穿透式圍籬製作（其寬度

為 1.8 公尺，高度 0.9 公尺），行經該

障礙物時，荷物必需保持離地面約 1

公尺高，由 2 牆壁面之中間通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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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要項： 

吊運路線： 

(b)荷物運行或擺盪，其中心偏離運行

帶。 

(d)吊運高度超過±50 公分。 

障礙物： 

(b)通過直桿或橫桿障礙物時，荷物底面

高度超過或低於該障礙物白色範圍。 

(c)通過牆壁障礙物時，荷物底面低於該

障礙物下緣。 

(4)「終點」操作規定：荷物吊運至終點（原出發

點）時，慢慢捲下，離地面約 30 公分處暫停

3 秒，確認地面狀況後，再將荷物輕輕的放置

地面。 

扣分要項： 

a.在著地前，離地約 30 公分高處未暫停（約

3 秒）。 

(5)中止測試規定： 

a.測試中荷物運行或擺盪，其中心超出運行帶

1 公尺。 

d.繞過及未完成任何一座障礙物測試。 

 

得碰觸障礙物，荷物底面也不得超過

牆壁上緣。 

扣分要項： 

吊運路線： 

(b).吊運車及荷物明顯偏離運行路線。 

 

 

障礙物： 

(b).通過各障礙物時，荷物的底面明顯超過

橫直桿之高度。 

(c ).通過障礙物時，荷物顯著的過高或過低。 

 

(4)「終點」操作規定：荷物運行至終點（出發點）

時，慢慢捲下，離地面約 20 公分處暫停，再將

荷物輕輕的放置地面。 

扣分要項： 

a.在著地前，離地 20 公分高處未暫停。 

 

(5)中止測試規定： 

a.應檢人於測試中荷物運行超出運行帶 1 公尺。 

d.繞出各障礙物之直桿或從牆壁障礙物外面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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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四、第二站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試題 

(一) 試題編號：06100－114404 

(四) 試題內容： 

1. 試題說明： 

(1)指揮要領：應檢人從手勢籤抽１組（21 種指揮手

勢抽測 10 種），站在指定位置，作正

確之指揮手勢〔指揮手勢請參照勞動

部（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頒布之起

重機實習規範〕。 

(2)重量估測：應檢人先從材質籤（以鋼、銅、鋁、

鋅、鉛、水泥、混凝土、杉木等 8 種

為準）抽取 1 種，再從大小形狀不同

的 4 個荷物中（不同形狀籤 4 枝）抽

測 1 個荷物，估測中得利用術科測試

辦理單位提供之電子計算器計算，惟

不得使用自備之電子計算器。 

(3)吊掛要領：應檢人依據現場荷物擺放情形（不得

任意變更方向及位置），測試正確判

斷荷物重量及重心位置，選用適當及

安全的吊掛用具及吊掛方法，並將已

完成吊掛之荷物吊離地面。 

2.評審標準： 

(4)計分方式： 

a. 第二站全部合於評審標準者給 40 分，指揮要領

及重量估測各 10 分，吊掛要領 20 分，扣減剩

餘分數為實際得分，扣分超過 40 分以 0 分計。 

d.及格標準：本站得分不低於 16 分，且「吊掛要

領」不低於 10 分。 

四、固定式起重機操作第二站試題 

(一) 試題編號：06100-970401 

(四) 試題內容： 

1. 試題說明： 

（1）指揮要領：應檢人站在指定位置，依照出題作

適當的指揮手勢（指揮手勢請參酌

勞委會頒布之固定式起重機實習規

範）。 

（2）重量估測：應檢人先從材質（以鋼、銅、鋁、

鋅、鉛、水泥、混凝土、杉木等八

種為準）籤抽取 1 項，再從形狀、

大小及重量不同的四個荷物中(不同

形狀籤 4 枝)，在規定時間內抽測一

個荷物重量，估測中得利用主辦單

位提供之器具計算，惟不得使用自

備之計算器具。 

（3）吊掛要領：應檢人依據現場荷物擺放情形（不

得任意變更方向及位置），測試正

確判斷荷物重量及重心位置，選用 

適當及安全的吊掛用具及吊掛方法 

，並將已完成之吊掛荷物作實際吊

舉動作。 

2. 評審標準： 

(4)計分方式： 

a. 全部合於標準者給 40 分，指揮要領及重量估測

各 10 分，吊掛要領 20 分，扣減剩餘分數為實

際得分，扣分超過 40 分者以 0 分計。 

d.本項得分，不得低於 16 分，且「吊掛要領」不

得低於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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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士技

能檢定固

定式起重

機操作單

一級術科

測試評審

表 

16-17 一、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伸臂式） 第一站評審表 

  

 

一、固定式（伸臂）起重機（在駕駛室內操作）操作第一

站評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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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 二、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機上操作） 第一站評審表 

 

二、固定式(架空)起重機（機上操作）操作第一站評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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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三、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地面操作） 第一站評審

表 

 

三、固定式(架空)起重機（地面操作）操作第一站評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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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四、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第二站評審表（含重量估測答案

紙） 

 

四、固定式起重機操作第二站評審表（含重量估測答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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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第二站重量估測答案紙 

 

四、固定式起重機操作第二站評審表（含重量估測答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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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技術士技

能檢定固

定式起重

機操作單

一級術科

測試評審

總表 

 

24 肆、技術士技能檢定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術科測試評

審總表 

 

 

五、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評

審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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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

能檢定固

定式起重

機操作單

一級術科

測試時間

配當表 

25 伍、技術士技能檢定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單一級術科測試時

間配當表 

每一測試場，每日 2 場次（上、下午各 1 場）為原則，每
場 15 人為限；程序表如下： 

 

肆、固定式起重機操作職類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

試時間配當表 

每一檢定場，每日排定 2 場次（上、下午各 1 場），每場
15 人；程序表如下： 

 


